


有簽約

有服務事實

不得預先收取

仲介公司向移工收取服務費

須符合三要點



第1年 1800/月(上限)

第2年 1700/月(上限)

第3年起 1500/月(上限)

仲介公司向移工收取
「服務費」金額標準

新臺幣



1955

• 泰國版
ID：1955mw_th
http://lin.ee/c0fW2
nc

• 英文版
ID：1955mw_ph
http://lin.ee/jap3W
mC

• 印尼版
ID：1955mw_id
http://lin.ee/CP0IzlK

• 越南版
ID：1955mw_vn
http://lin.ee/GOrGIZ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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